工業區、生物科技園區之開發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認定申請表

	一、申請工業區、生物科技園區之開發，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4條認定，請開發單位說明本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之許可是否為於下列各項情形？ 

	項  款
	項  款  內  容
	勾選認定
	詳述開發內容

	第一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水庫集水區。
四、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六、位於海埔地。
七、位於山坡地，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者。
八、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擴建面積累積二．五公頃以上者。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或擴建面積累積十公頃以上者。
	□        
	


本人對於上表填寫事項係依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之許可開發行為內容、區位、規模等並已確認無誤，如有不實應自負法律責任。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上表之填寫入有疑問，請電洽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課高先生03-82241955詢問）

